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13011號

被處分人：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760834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77號 12樓

代 表 人：孫○○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頁刊載「永慶房屋績效也再創新高，2020年

……成交市占更一舉衝上 45%」及文宣載有在大安、土

城、新店區「2020 永慶房屋成交市佔 45%」等，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1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會於 112 年 8 月接獲反映，被處分人於網頁刊載「永慶

房屋績效也再創新高，2020 年……成交市占更一舉衝上

45%」(下稱案關網頁)、臺北市及新北市部分區域發送之廣

告文宣(下稱案關文宣)載有士林天母、大安、土城、新店

區「2020永慶房屋成交市佔45%」等，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自110年 3月起刊載案關網頁迄今，並於同年

5月至8月印製散發案關文宣共約 23萬張(士林 71,800

張、大安 48,100 張、土城 47,200 張、新店 63,600

張)。被處分人刊載案關網頁及文宣係為傳達「永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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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直營地區與行政區相關市場之成交情形，而網頁及

文宣因刊載相關統計內容過於冗長，文宣篇幅亦有限，

故未於網頁及文宣刊載統計市場範圍之行政區域、競爭

同業名稱或計算方式等資訊。

2、被處分人統計109年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之市場範圍，

係以被處分人之「永慶房屋」直營地區「臺北市全區、

新北市板橋區、新莊區、土城區、永和區、中和區、新

店區、深坑區」(下稱直營區)，以及被處分人直營區其

中部分行政區之「臺北市士林(天母)區」(下稱士林

區)、「臺北市大安區」(下稱大安區)、「新北市土城

區」(下稱土城區)及「新北市新店區」(下稱新店區)。

3、被處分人統計109年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於直營區之競

爭同業，包括信義房屋、住商不動產、大家房屋、中信

房屋、台灣房屋、東森房屋、太平洋房屋、21世紀不

動產、有巢氏房屋、全國不動產、永慶不動產、大師房

屋、群義房屋、僑茂房屋、東龍不動產、台慶不動產、

易而安不動產、僑福房屋、優美地產、台大房屋、現代

房屋、樂群房屋、上品國際不動產、大眾房屋、中庭房

屋、加盟房屋、全業房屋、有米房屋、利達不動產、知

見不動產、信任房屋、恒佳房屋、紅龍房屋、苑景不動

產、匯泓不動產、朝日不動產、遠建不動產、樟樹房

屋、鵬達房屋、寶佳房屋、蘇富比房地產等業者(下稱

競爭同業)，及消費者不願告知成交業者。

4、被處分人統計109年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之資料來源，

主要係該公司向消費者面洽或電話獲悉成交案件之業者

名稱，嗣將業務人員蒐集消費者告知成交資料自行統計

相關數據，得出被處分人仲介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占各

地區競爭同業仲介不動產買賣成交總件數之百分比，進

而宣稱成交市占率，惟未向競爭同業確認資料來源之正

確性。  

  (二)為調查業者於 109年不動產買賣之成交情形，本會函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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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及競爭同業分別提供直營區及相關行政區之不動

產買賣成交資料，均已全部回報完竣，統計結果顯示被

處分人仲介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占各地區競爭同業仲介

不動產買賣成交總件數之百分比，亦即被處分人廣告宣

稱之成交市占率，僅士林區達到 45%，直營區、大安區、

土城區、新店區則平均落在35%左右。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

相關事項。」同條第 4項規定：「前 3項規定，於事業之

服務準用之。」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

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之虞者。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就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

第 42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

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

罰鍰」。

二、 按事業於廣告中所公布之市場調查結果，於相關大眾判斷

其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品質之良莠時，具有一定程度之影

響，爰事業於公布市場調查結果時，宜註明資料來源(如市

場範圍、調查對象或統計機構等) 及計算方式等重要訊

息，作為相關大眾解讀調查數據之參考依據。另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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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案件包括不動產買賣、租賃及預售屋買賣等案件，其

中不動產買賣案件大多係委託單一或多家經紀業者銷售，

而業者於廣告宣稱之經營規模或成交績效，包括成交件數

及占比率等情形，係為向交易相對人爭取信賴並藉以招徠

及誘引交易機會之重要參考資訊，且在競爭激烈的市場

中，成交績效越高者關係到競爭地位與品牌知名度，具有

相當之影響力，有助交易相對人優先與其交易並影響其他

競爭同業爭取仲介交易之機會，是事業於廣告中為成交績

效之表示或表徵，倘未確實查證相關數據之資料來源正確

性，則難以祛除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可非難

性。

三、被處分人於網頁刊載「永慶房屋績效也再創新高，2020年

……成交市占更一舉衝上 45%」及文宣載有在大安、土

城、新店區「2020 永慶房屋成交市佔 45%」等，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於案關網頁及文宣刊載「成交市占45%」，予

人印象為被處分人經營之「永慶房屋」於109年度直營區

與士林區、大安區、土城區及新店區之不動產成交占比

率達45%。 

(二)惟據被處分人表示，是109年自行向消費者蒐集不動產買

賣情形，並估算被處分人仲介不動產買賣件數占各地區

競爭同業仲介不動產買賣總件數之百分比，進而宣稱自

身之成交市占率，且被處分人自承廣告當時並未向競爭

同業查證不動產買賣成交資料來源之正確性，亦未於網

頁及文宣刊載市場範圍、調查對象或計算方式等相關資

訊。

(三)復據本會調查被處分人及競爭同業仲介不動產買賣之情

形，查得被處分人仲介不動產買賣件數占各地區競爭同

業仲介不動產買賣總件數之百分比，亦即被處分人廣告

宣稱之成交市占率，僅士林區達到 45%，直營區、大安

區、土城區、新店區則平均落在 35%左右，與案關網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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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刊載「永慶房屋績效也再創新高，2020 年……成交

市占更一舉衝上 45%」及在大安、土城、新店區「2020

永慶房屋成交市佔45%」尚屬有間，且其差距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是以，被處分人刊載網頁及文宣廣告

宣稱與事實不符，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於服務之品質

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導致一般大眾可能誤認被處

分人相較競爭同業囊括較高之不動產買賣成交件數百分

比，並藉其優勢地位招徠更多交易相對人，影響競爭同

業爭取仲介交易之機會，將使市場競爭機制喪失其原有

之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於網頁刊載「永慶房屋績效也再創新

高，2020 年……成交市占更一舉衝上 45%」及文宣載有在

大安、土城、新店區「2020 永慶房屋成交市佔 45%」等，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

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改正情

形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考量被處分人營業額、網頁及文

宣廣告期間等，爰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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